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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摘要〉 

東海油氣及漁業資源極豐，以致中國與日本無法就該區劃界爭端達成共

識。雖兩國於 2008年達成妥協試行共同開發，然對立情勢根深蒂固，短期

內仍難徹底解決。臺灣在東海同樣有著諸多利益，亦受波及，故對此問題誠

有予以釐清與分析之需要。本文將介紹日本、中國及臺灣對東海大陸架劃界

原則之立場，並探討東海議題之重要爭執，亦即釣魚台列嶼相關爭端，包括：

主權歸屬、可主張權益範圍，及劃界時之效力多寡。文末從臺灣思維，主張

應揚棄「自然延伸原則」，改採「等距中線原則」或「等中線原則」；強調釣

魚台列嶼為臺灣附屬島嶼，架構新法律基礎；主張釣魚台列嶼在劃界之效力

予以減縮，或不具任何效力，始較能符合本身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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